    
福建联合电工电瓷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须知

一、债权申报的期限、地址
1、管理人将根据闽清县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告中载明的申报截止日（即2018年9月3日）作为本案最终的债权申报期限。债权申报期不包括在途时间，诉讼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
2、联系人：江燕苹、刘睿睿，电话15060411345（江）、15606018066（刘）；
债权申报地址：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6号仓山万达广场SOHO区C3#19楼；
接受申报时间：本通知送达之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的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bookmark: _GoBack]债权涉及利息（含罚息、复利）的，其利息计算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对福建联合电工电瓷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之日(即2018年7月18日)止。
二、逾期申报或未申报的法律后果
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未按期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不得行使任何要求偿债的权利。
三、债权申报方式
所有债权以现场递交书面申报文件为正式申报。债权人应提交债权申报表，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债权人身份证明及证明债权成立的证据）。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证据原件供管理人核对，管理人核对无误后，将原件退还给债权人。
债权人可将《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证据清单》、《债权人联系方式、送达地址及受偿账户确认书》电子档发至fjlhdg@163.com债权预登记邮箱，由管理人作债权预登记，该邮箱接收的文件不作为债权申报。
四、债权申报文件
1、主体资格及授权文件：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委托代理人申报的，申报时应一并提交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2、债权申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除提交债权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委托材料外，还应当提供以下文件破产债权申报表等文书：
(1)债权申报表（一式两份，管理人一份存卷，债权人一份作为回执）
(2)债权申报证据清单（一式两份，管理人一份存卷，债权人一份作为回执）
(3)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仲裁机构作出的法律文书、生效证明或进入执行程序的证明；债权基础合同、协议、欠条、付款凭证、买卖货物凭证；担保文件、担保登记证明；债务人已偿还部分债务的证明），申报债权时，债权人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管理人核对无误后，将原件退还给债权人。
(4)债权人送达地址、受偿账户确认书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和确认文书。申报人不得编造虚假债权，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在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召开，你方依法申报债权后有权利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公民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受委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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